
桃園市政府  函 

 
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黃盈綺
電話：03-3322101分機5304
傳真：03-3358109
電子信箱：10011210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本府地政局重劃科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2月23日
發文字號：府地重字第1120046802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會檢送第14次理、監事會議紀錄一案，准予備查，復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會112年1月17日山峰自重字第1120003號函。

二、旨揭會議紀錄請貴會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

(下稱獎勵辦法)第17條規定於會址公告並通知相關土地所有

權人，為利重劃資訊公開透明，併請於貴會網站公告周知。

另請貴會配合辦理事項如下：

(一)審議修正重劃計畫書草案為會員大會之權責，請貴會續依

獎勵辦法第13條規定於召開會員大會30日前將開會通知載

明會議事由函知本府及土地所有權人。

(二)另查原重劃計畫書係於103年間核定，有關案由一「審議

本重劃區重劃計畫書修正案」後續應依獎勵辦法第27條之

1等相關規定辦理，又計畫書內重劃前後地價、查估補償

及預定工作進度等項目併請衡酌考量修正。

(三)按獎勵辦法第31條第3項規定，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或墓

主對於補償數額有異議或拒不拆遷時，應由理事會協調；

協調不成時，由理事會報請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以

裝

訂

線

抄 本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發文方式：紙本遞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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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議制方式調處，是有關韓德明等30人地上物拆遷補償異

議協調處理情形，請貴會積極妥善處理，踐行協調程序，

以維民眾權益。

正本：桃園市平鎮區山峰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

副本：

    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局(處)長、主任委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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